附件4

陇川县生产经营大户认定标准

结合我县实际，经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制定生产经营大户认定标准，请参照执行。
一、种植大户标准
（一）粮食种植大户：粮食（水稻）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50亩。
（二）甘蔗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50亩。
（三）茶叶种植大户：拥有茶园基地面积大于或等于50亩；拥有一所正常生产加工经营茶场（所）个体工商户。
（四）烤烟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30亩。
（五）蚕桑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30亩。
（六）蔬菜种植大户：露天蔬菜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10亩；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5亩。
（七）果树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20亩。
（八）食用菌种植大户：黑木耳种植大于或等于5亩。羊肚菌种植大于或等于10亩；姬松茸大于或等于5棚（每个大棚450-600平方米）。
（九）中药材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20亩。
（十）葫芦种植大户：种植面积大于或等于20亩。
二、养殖大户标准
（一）生猪养殖大户：能繁母猪存栏大于或等于10头；生猪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100头。
（二）肉鸡、蛋鸡养殖大户：肉鸡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3000羽；蛋鸡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1000羽。
（三）牛（包括奶牛）养殖大户：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20头。

（四）羊养殖大户：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100只。
（五）鹅养殖大户：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500羽。
（六）鸭养殖大户：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1000羽。
（七）兔子养殖大户：常年存栏大于或等于500只。
（八）水产养殖大户：池塘养殖面积大于或等于5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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